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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新兴的犯罪手段，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就在北京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明确通过网络电信诈骗，金额达到3000块钱以上即可判刑。《意见》明确电信网络诈
骗财物价...

正文：

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新兴的犯罪手段，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就在北京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明确通过网络电信诈骗，金额达到3000块钱以上即可判刑。《意见》明确电信网络诈
骗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应当分别认定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这意味着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性质
和特点实行了全国统一数额标准和数额幅度底线标准。此外，意见还明确了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酌情从重处罚的
10种情形。 

 

意见明确，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从重处罚： 

一、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二、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 

三、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 

四、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 

五、曾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或者诈骗重病患者及其亲属财物的。 

七、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等款物的。 

八、以赈灾、募捐等社会公益、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的。 

九、利用电话追呼系统等技术手段严重干扰公安机关等部门工作的。 

十、利用“钓鱼网站”链接、“木马”程序链接、网络渗透等隐蔽技术手段实施诈骗的。 



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诈骗公私财物达到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的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可分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该意见还明确，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1、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 

2、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5000以上的。如果数量达到相应标准的10倍以上，应当以“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意见》的出台，将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与诈骗罪进行了区分，并进行了细化，这将让公安机关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有了参照的标
准，有利于打击该类型的犯罪。电信诈骗和传统的诈骗罪不一样，它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因此有必要统一标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
来，这样的统一标准淡化了地域色彩，同时也是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从严惩处的体现。 

 《意见》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数额达到相应标准后予以从中处罚的十项情形：造成严重后果的，如诈骗致人自杀、死亡或者精
神失常；犯罪手段恶劣的，如利用“钓鱼网站”、“木马”程序链接等进行诈骗的；以社会弱势群体为诈骗对象的，如诈骗残疾
人、老年人、学生等；诈骗特定款物的，如诈骗扶贫、救济、优抚款物；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深的，如有诈骗前科又诈骗的等等。
特别是一些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诈骗，容易使人上当进而骗得巨额钱财，而且严重损害国家机关
的形象和权威，必须严厉惩处。 
  
 在公安部门近年来侦办的电信诈骗案件中，越来越呈现出“分工化”的链条式犯罪：拨打电话、提款、撰写剧本分别有独立犯罪
团伙完成，甚至出现了专为电信诈骗团伙寻找赴海外“电话组”工作的“人力资源”团伙和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等“附加服务”的
团伙。此次《意见》规定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
得收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各种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关联犯
罪的处理原则，如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构成犯罪的，依法进行数罪并罚。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骗
得的赃款进行转账、套现、取现的行为，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有事先通谋，则以诈骗
共同犯罪论处。 
  
 电信诈骗案件一大特点是跨地域作案，同一起案件中各犯罪环节也可能分布在不同地方。这是网络时代给办案程序带来的新挑
战。《意见》对涉及管辖、共同犯罪和主观故意的认定、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规定，确保对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准确惩处。 
  
考虑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害人数众多且难以一一取证的实际情况，《意见》规定，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
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
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等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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